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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汇纳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尧通

021-31759693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川和路 55弄(张江人
工智能岛)6号

sadep@winnerinf.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高文熠

021-31759693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川和路 55弄(张江人
工智能岛)6号

sadep@winnerinf.com

30060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3,620,763.11

-32,696,474.83

-33,003,180.53

-57,244,482.46

-0.2690

-0.2690

-3.06%

本报告期末

1,280,696,530.29

1,042,348,054.02

上年同期

128,973,259.01

-15,133,435.27

-17,498,930.62

-29,877,097.01

-0.1236

-0.1236

-1.46%

上年度末

1,390,600,619.36

1,088,538,072.99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4.15%

-116.05%

-88.60%

-91.60%

-117.64%

-117.64%

-1.60%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7.90%

-4.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宏俊
上海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元财

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陆威
#张雪松
#卢运增
#滕荣松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谈宏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6,580

公司未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信息。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1、张雪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07,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907,900股。
2、卢运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00股，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91,700股，实际合计持有893,300股。
3、滕荣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44,30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2,600股，实际合计持有866,900股。
4、谈宏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200股，通过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8,900股，实际合计持有635,1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2.05%
4.50%
4.21%
2.06%
0.76%
0.74%
0.72%
0.70%
0.64%
0.53%

0

持股数量

26,490,742
5,402,147
5,053,000
2,473,500
907,900
893,300
866,900
842,900
770,400
635,1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9,38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620,763.11元，同比下降4.15%，主要系报告期内数字化软硬件

集成项目收入减少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696,474.83元，同比下降116.05%，主
要系报告期内股份支付费用同比增加9,491,624.04元，以及折旧摊销费用同比增加9,768,319.41元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人工智能基石要素进行产品研发和业务拓展。具
体来看，重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在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在AI技术应用上，公司深度整合多模态大模型能力，建设了深度结合线
下商业场景的大规模高质量多模态数据集，开发了新一代多模态细粒度行人Re-ID系统；同时，面向
垂直应用场景，开发了ASR语音转写、文本语义分析、图像理解与分析等垂类大模型。围绕数据要
素，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了汇纳大数据底座软件；综合运用区块链、数字身份DID、安全载体、可信时
间戳、国密密码等技术，构建开发了汇纳可信数字身份系统、汇纳数据空间和安全交换平台等新解决
方案，面向多场景推广应用。

在具体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商业服务板块数据采集业务上完成多家央国企、港资企业等
行业头部客户Re-ID系统方案建设，存量项目改造升级也持续增加；在数据产品服务上，存量用户续
费良好，并已形成持续性订阅，部分客户追加数据服务项目。在公共服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数据
洞察工具产品已应用于上海市监局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一期建设，并承接了上海
市社保运行监测分析系统等项目的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升级为达梦数据上海区域唯一钻石经
销商。在算力业务方面，子公司四川汇算智算以销定采，下单采购订单所需高性能运算服务器，但受
美国相关出口禁令等因素影响，截至目前，四川汇算智算合计采购78台内嵌英伟达GPU的高性能运
算服务器（包括43台内嵌英伟达A系列GPU 服务器和35台H系列GPU 服务器）。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柏军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4-043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弘亚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弘亚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弘亚转
债”。“弘亚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2、回售价格：100.193元/张（含息税）
3、回售申报期：2024年8月28日至2024年9月3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9月6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9月9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年9月10日
7、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本次回

售申报业务失效。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票自 2024年 7月 12日至

2024年8月22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弘亚转债”转股价格（25.24元/股）的70%，且
“弘亚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弘亚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现将“弘亚转债”回售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一）回售条款
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
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
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上述有条件回售条款，本次回售价格为“弘亚转债”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申报期首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其中：
i=1.50%（“弘亚转债”第四个计息期年度，即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7月11日的票面利率）；
t=47（2024年7月12日至2024年8月28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4年8月28日为回售申报期首

日）；
计算可得：IA=100×1.50%×47/365=0.193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弘亚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193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

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
实际可得为100.154元/张；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IFF），暂免征所得税，
回售实际可得为100.193元/张；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人，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
售实际可得为100.193元/张，其他债券持有人自行缴纳利息所得。

（三）回售权利
“弘亚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弘亚转债”。“弘亚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
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
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4年8月28日至2024年9月3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
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
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
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弘亚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4年9月6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4年9月9日，投资者回售款
到账日为2024年9月10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弘亚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弘亚转债”持有人发出交
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转让、回售、转
托管。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3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星期

二）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2日通过短信与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用庄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4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星期

二）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2日通过短信与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磊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作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

存在违背募投项目实施计划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
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5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和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5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5,
000,000股，发行价格为5.0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75,75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
民币10,704,192.4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5,045,807.55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8
日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海欣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462号）。上述募集资金公司已在董事会同意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8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之

“水产品精深加工及速冻菜肴制品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恒食品，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317,624,365.00元及其利息（利息的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向长恒食
品增资，全部计入长恒食品资本公积。该等资金到位后将用于募投项目建设。本次增资前后，长恒
食品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2023年8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合132,808,438.33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2023年8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募集资金闲置原因
公司正在按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鉴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需

要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金，现阶段存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
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
大的收益。

2、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期限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整体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规划，结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

的实际情况，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资金额度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
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3、投资范围、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

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
超过12个月。

4、投资决策与实施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

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开立或注销拟投资产品的专用结算
账户，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5、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
6、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要求，开展相关现金管理业务，严控投资风险。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公
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报告董事会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投资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
品进行检查。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8月27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

存在违背募投项目实施计划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
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海欣食品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301322 证券简称：绿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4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绿通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江文秀
0769-88435388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lvtongdongmi@lvtong.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黄晓伟

0769-88435388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lvtongdongmi@lvtong.com.cn

3013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26,482,389.56
86,353,466.29
78,607,083.11
110,294,957.57

0.59
0.59
2.94%

本报告期末

2,990,273,743.77
2,854,278,886.02

上年同期

590,736,277.14
141,612,625.73
137,222,117.59
106,057,751.31

1.05
1.05
6.56%

上年度末

3,068,856,575.71
2,904,173,422.56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7.80%
-39.02%
-42.72%
4.00%

-43.81%
-43.81%
-3.62%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2.56%
-1.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志江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何志钊

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黄宜艳
东莞市富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创钰铭恒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赫涛＜w:footnote＞ 2024年6月25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下同）披露《关于股东拟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且受让方 6个
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2），公司股东赫涛、拓弘（珠海）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与
赫涛的配偶匡小烨于 2024年 6月
25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赫涛、
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拟分别以协议转让方式合计向
匡小烨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7,965,336股。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上述股东尚未办理完成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权益变动尚未生

效。＜w:footnote/＞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
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0,977

1）实际控制人张志江持有东莞市富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32.88%；
2）赫涛持有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

3）赫涛实际控制的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创钰
铭恒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4）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创钰铭恒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0.98%
5.53%
4.56%
3.05%
2.63%
2.63%

2.63%

2.53%

1.92%
1.91%

0

持股数量

45,472,698
8,111,680
6,699,000
4,479,300
3,864,500
3,860,094

3,855,600

3,710,001

2,824,500
2,799,999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5,472,698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4年3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5,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全

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
852,16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146,769,897股的 1.26%，最高成交价为 35.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4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9,845,827.4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年产

1.7万台场地电动车扩产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均延长至 2026年 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3）。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5）。

3、关于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2024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实施

分配方案时公司总股本104,900,69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227,700股后的股本104,
672,9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10.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4,672,998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41,869,19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146,769,897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4、关于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设立的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政府引导基金、国有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创钰铭尧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签署《广州创钰铭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创钰铭尧基金

总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其中绿通产业基金认购基金总规模的39%，即人民币1.95亿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5、关于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动双反调查的事项

美国时间 2024年 7月 11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来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

（Certain Low Speed Personal Transportation Vehicles）（以下简称“LSPTV”）发起“双反”调查，立案时

间为美国时间2024年7月10日。调查产品包含公司出口至美国的场地电动车产品。反倾销调查期

间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反补贴调查期间为2023年度全年。美国商务部将按照相

关法律程序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裁决，以确定进口自中国的的LSPTV是否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

美国销售及是否收到了禁止性及可诉性补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根据商务部的倾销和补贴裁

决，进一步审查相关倾销及补贴是否对美国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损害威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速载人车辆启动双反

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未来，若美国政府对中国场地电动车行业出口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对

公司的对美出口业务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并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

对本次“双反”调查。同时，公司将加大国内以及其他海外市场推广力度，尽可能减少“双反”事件对

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4-046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晨曦航空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军妮

029-81881858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园C区11号

XACXHK@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笙瑶

029-81881858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园C区11号

XACXHK@163.com

30058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850,213.84
-25,383,045.74
-25,937,425.66
-41,860,183.24

-0.0461
-0.0461
-2.49%

本报告期末

1,185,104,404.96
1,000,534,896.03

上年同期

74,844,206.08
-22,790,793.57
-25,384,798.48
-66,581,626.76

-0.0414
-0.0414
-2.24%

上年度末

1,266,477,734.93
1,033,174,897.2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82.83%
-11.37%
-2.18%
37.13%
-11.35%
-11.35%
-0.2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43%
-3.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西安汇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寰宇星控科技有限公
司

罗冰辉
高文舍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杨明宇
肖毅贤
陈相宁
吴文华
刘光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38,990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39.72%
15.29%
0.40%
0.32%
0.13%
0.12%
0.12%
0.11%
0.10%
0.09%

汇聚科技与寰宇星控存在关联关系，二者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坚，截
止到 2024 年 6 月 30 日，吴坚持有汇聚科技 71.3672%的股权，持有寰宇星控

96.8085%的股权。

不适用

0

持股数量

218,491,715.00
84,125,225.00
2,197,770.00
1,734,000.00
714,585.00
687,190.00
649,626.00
596,288.00
532,270.00
516,1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1,933,148.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35%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

数量合计

504,4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9%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数 量 合
计

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 量 合
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
量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0%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股票，
授权期限为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主要内容包括：确认
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条件、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面值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用途及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等，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

截止目前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尚未开展。
2、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晨曦航空股票
常务副总经理刘明配偶于2024年1月3日-2024年3月7日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晨曦航空股份共

计1,500股，构成短线交易，其所获收益已交公司。在其配偶买卖晨曦航空股票期间，未从刘明本人
或晨曦航空相关人员处获知关于晨曦航空的相关经营信息，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晨曦航空
股票及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故意。发生该事件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
人对刘明及配偶进行了培训，进一步加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后续刘明及其
配偶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坚决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3、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湖南科泰威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事宜
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湖南科泰威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项。本次注销子公司湖南科泰威是基于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子公司的实
际运作情况而为，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的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4-086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0月28日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厦门机场支行

产品类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名称

大额存单

金额（元）

47,000,000
起息日

2024年8月26日

到期日

2025年8月26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70%
关联关系

无

注：用于本次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为“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项目”账户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二、本次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与金融市场变化情况，运用相关风险控制措施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投

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得与非正规机构进行交易。交易必须以公司的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

品。投资产品不得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未到期余额为22,452.92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授权的投资额度。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情况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8日
附件：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中国银行厦门机场支行

中国银行厦门机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政务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集美支行

中国银行厦门机场支行

产品类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固定利率

到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到期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名称

2022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三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3年第258期B款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3年第318期B款

2022年第46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2022年第46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025）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029）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3年第323期F款

2023年记账式附息（一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3年第378期 I款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064）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
（代码：NXM01076）

2023年记账式附息（五期）国债

中国工商银行 2024 年第 4 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122）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139）

2024 年第 10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中国工商银行 2024 年第 4 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 2024 年第 4 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
（36个月）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2023 年第 10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
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XM01230）

七天通知存款（15,000,000美元）

大额存单

金额（元）

110,000,000.00
75,000,000
10,000,000
30,232,5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0
30,523,717.80
85,000,000
40,000,000
20,000,000

30,564,581.70
40,000,000
40,000,000
1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35,000,000
30,000,000
154,945,000
47,938,307.66
30,687,166.67
40,000,000
106,842,000
47,000,000

起息日

2022年
11月3日

2023 年7月14日

2023 年8月25日

2022年12月22日

2022年10月31日

2023 年8月24日

2023 年8月31日

2023年8月30日

2023年12月6日

2023年10月20日

2023年11月30日

2023年12月15日

2023年12月28日

2024年1月24日

2024年3月1日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1月10日

2024年1月24日

2024年1月24日

2024年3月22日

2024年7月19日

2024年8月16日

2023年11月13日

2024年6月24日

2024年8月22日

2024年8月26日

到期日

2023年
10月25日

2023 年 10 月 16
日

2023 年 9 月 25
日

2023年9月19日

2023年
10月30日

2023 年 11 月 24
日

2023 年 11 月 29
日

2023 年 12 月 04
日

2024年1月15日

2024年1月23日

2024年2月29日

2024年3月15日

2024年3月17日

2024年5月22日

2024年5月31日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7月4日

2024年7月8日

2024年7月9日

2024年7月9日

2024年8月2日

2024年8月23日

2026年2月17日

2024年9月23日

满七日随时支取

2025年8月2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67%
1.20%-3.04%
0.95%-2.94%

3.10%
3.10%

1.65%-2.80%
1.65%-2.65%
1.20%-3.04%

2.01%
1.20%-2.79%
1.65%-2.60%
1.65%-2.60%

2.28%
2.35%

1.65%-2.65%
1.65%-2.75%

2.35%
2.35%
2.35%
1.25%

1.15%-1.25%
1.15%
3.10%

1.65%-2.45%
5.32%
1.70%

实际收益(元)
1,837,000.00
419,233.56
24,969.86
692,333.33
927,416.67
196,602.74
181,232.88
799,561.64
79,282.20
552,241.51
239,342.47
119,671.23
119,418.30
310,722.22
264,273.97
64,273.97
340,750.00
105,750.00
370,125.00
113,541.66
72,307.66
10,719.54

-
-
-
-

履行情况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赎回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中

关联关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